
赔偿责任的归责

及其限度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通

讯工具冒充公司领导， 对

公司员工实施诈骗导致公

司损失惨重。 类似案件似

乎早已不是新鲜事。 那么

在这样的案件中， 被骗员

工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本期 “案件写真” 就报道了这样一起真

实的案例。 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因第三人侵

权造成用人单位损失， 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损

失的， 劳动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

任范围如何确定， 现行劳动法律规范对此未

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 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

本质属性，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忠实和勤

勉义务， 且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亦规

定了关于用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归责

原则， 即用人单位在被第三人侵权遭受经济

损失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

人员追偿。

因此， 在劳动者履职过程中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导致用人单位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

以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 劳动者

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用人单位经济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应当与劳动者的过错大小、 工资收入水平等

相适应， 不能一概将损失全部转嫁给劳动

者。 既要考虑企业与劳动者各自承担风险的

能力， 也要兼顾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和用人

单位合法权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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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子女要承担赡养义务
法院依“典”妥善处理赡养纠纷

健身房卷款跑路

学员起诉退还培训费获支持

近日，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健身房学员状告

经营者要求退还培训款的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 法院判决支

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施某于 2021年 3月 17日与林某经营的健身馆报名， 并

签订一份 《学员入学协议》， 学习高级教练班， 培训费共计

15000 元。 林某承诺一年时间包拿教练证， 拿证后包分配工

作和任教兼职等。 施某预交了 1000 元定金， 于协议签订当

日付清余款 14000元。 尔后， 林某于同年 7 月份在所有学员

不知情的情况下， 注销了该健身馆的营业执照， 又于同年 9

月至 11月期间以各种理由陆续停课， 并于同年 11 月关闭该

健身馆， 致使学员无法培训和考证。 施某与其他学员遂向公

安机关报案， 希望林某能退还培训费， 但林某以店铺已转让

为由拒绝退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施某与该健身馆签订的 《学员入学

协议》， 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 施某依约

向该健身馆交纳培训费 15000元， 现该健身馆已无法为其提

供培训服务， 已构成违约， 应退还相应的培训费用。 且该健

身馆现已注销登记，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相关

规定， 个体工商户的债务， 由经营者承担。 因此， 林某应承

担相应还款责任。

七旬老人被小孩撞倒

法官用心调解化纠纷

孩子的天性就是活泼好动， 在小区里健身运动本是好

事， 但是在运动时， 孩子不注意可能就会“闯祸”，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生命权、 身体

权、 健康权纠纷案件。

2021 年 9 月， 七旬奶奶李某在自家住的小区里散步，

被打沙包玩耍的孩子周某撞倒， 导致李某的腿骨受伤， 随即

李某在巴州某医院住院手术治疗， 2022 年 4 月经鉴定评定

为十级伤残， 外伤系致残的完全作用。 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

商无果， 李某诉至法院要求周某及其母亲叶某赔偿各项损失

95638.69元。

开庭前， 原告李某代理人情绪较为激动， 认为孩子母亲

处理此事的态度冷漠， 不近人情， 坚决要求开庭， 没有接受

法官的调解建议。 双方虽因赔偿金额协商不成对簿公堂， 但

开庭时， 随着庭审的进行， 双方的代理人能有理有节客观陈

述案件事实， 理性看待矛盾纠纷， 双方诉求与辩解意见均娓

娓道来。 主审法官考虑到本案比较特殊， 涉及“一老一小”，

需妥善处理， 因此， 找准时机， 趁热打铁， 庭后又及时组织

双方进行调解。

最后双方以 50000元赔偿款达成调解协议， 将此事圆满

解决。

买卖合同起纠纷

再创生机迎发展

近日，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一起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经过承办法官的耐心调解， 成功化解

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维护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安定。

2022 年 10 月， 黑龙江省黑河市一名买家从江源区购

买了一批树苗， 付款后， 卖方将树苗通过快递发货给买

方， 运费由买方自行承担。 在树苗交邮后， 因疫情影响，

快递服务全面瘫痪近 2个月， 由于长时间搁置导致树苗死

亡， 也错过了移栽时间， 买方因此损失惨重， 起诉至法院

要求卖家返还树苗款。

在接到案件后， 办案法官及时梳理案情， 考虑到涉疫

情不可抗力等原因， 主动联系卖方， 希望双方可以协商解

决， 如此既节省时间和成本， 又能将双方利益最大化。 法

官结合情理， 耐心细致地向当事人讲解其中利害， 不厌其

烦地答疑解惑， 在法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终于协商一致，

卖方同意返还买方部分树苗款， 并重新给买方邮寄一批树

苗。 法官又考虑到买方身处黑龙江省， 往返开庭容易增加

当事人经济负担， 便充分运用科技手段， 通过互联网庭

审， 及时高效的完成了案件审理， 也为双方当事人节省了

诉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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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赡养纠纷的妥善处理， 能够在全社会

营造尊老敬老的良好风气， 为弘扬孝道文

化提供充足的司法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对于此类纠纷是如何规定的

呢？ 为此，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结合已

审结的典型案例， 进行释法说理， 以期告

诫子女依法承担应尽的赡养义务， 同时也

提醒老年人在遇到拒绝赡养的子女时， 要

勇于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抚养继子女成年

继父母有权主张赡养义务

小明 12 岁的时候， 其母亲高女士与

老张再婚， 婚后小明与继父共同生活。 9

年后， 老张和高女士感情不和， 经法院调

解离婚。 2020 年初老张因高血压引起视

力失明， 同年 3月患脑梗， 现老张年事已

高， 身患疾病， 每月只有 1170 元低保收

入， 无法保证最基本的生活。 老张主张继

子小明现在已成人， 并参加工作， 其在小

明需要抚养时， 给予他最大的关爱和养

护， 现自己因病无生活来源， 小明应承担

赡养义务， 故诉至法院。

小明认为他与老张之间没有血缘关

系， 不同意支付赡养费。 小明承认与老张

曾在一起生活， 但是自己没有花老张的

钱。 小明称老张和自己母亲再婚不到两年

就不上班了， 自己的花销都是母亲负责。

法院认为， 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虽不

存在血缘关系， 但继父母对继子女履行了

抚养教育的义务， 他们双方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与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无异，

继子女理应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 成年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缺乏劳动能力或

者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

赡养费的权利。 综上， 可以认定小明与老

张一直共同生活直至老张与高女士离婚，

老张曾给予小明生活、 教育上的照料， 双

方形成法律上的抚养关系。 现老张身患疾

病， 生活困难， 小明已成年， 老张要求小

明每月给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应予以支持。 最终， 法院酌情确定小明每

月给付老张赡养费 300元。

■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规定， 继父母和受其抚养

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本

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在其缺乏劳

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时， 有权请求成年继

子女给付赡养费。 继子女对继父母是否负

有赡养义务， 核心不在于继父母子女身份关

系的建立， 而在于是否存在 “受其抚养教

育” 的事实。 本案中， 小明的母亲与老张结

婚时， 小明未成年。 小明和继父共同生活了

9 年， 老张给小明提供了遮风避雨的住所。

当时小明只有 12 岁左右， 正处于成长发育

阶段， 其接受老张的抚养教育， 与老张之间

形成继父子关系。 现老张年老多病， 成年且

已经工作的小明， 于法于理对老张都负有赡

养义务。

协商确定的赡养费

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

2015 年因为赡养纠纷问题， 老胡将儿

子小胡诉至法院， 经法院调解， 约定小胡每

月给付老胡 300元， 每年给付老胡 200 斤玉

米和 200斤小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小

胡给付老胡的赡养费不足以支付老胡的生活

所需。 2022 年， 老胡又起诉至法院， 请求

法院判决小胡每月给付自己 500元赡养费。

小胡认为自己经济承担能力有限， 自己

工资不高， 还有孩子需要抚养。 小胡主张父

亲老胡在社区公园做清洁维护工作， 有一定

的收入， 并且村里每个月还给父亲几百元的

补助， 父亲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而且赡养纠

纷已经经过法院调解， 小胡认为每月 300 元

赡养费不应更改。

法院认为， 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

的义务。 现老胡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日趋衰

老， 生活支出不断增加， 且之前双方协商确

定的赡养费标准距今已逾 7 年， 其间物价水

平显著升高， 原有的赡养费标准确显略低。

最终， 法院综合考虑当地消费水平、 小胡的

经济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对老胡要求每

月 500元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规定，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的， 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

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那

么， 应该给父母多少赡养费呢？ 赡养费应包

括生活费、 医疗费等必要费用， 数额应根据

父母的需要程度、 当地物价水平、 子女的抚

养能力等因素确定。 生活费的给付一般不低

于子女本人或当地的普通生活水平 。 本案

中， 随着地区支出水平的提高， 老胡现虽有

固定的收入， 但经济较困难， 尚不足以支持

其养老的开销及日常生活支出。 已经生效的

调解书约定小胡每月给付老胡 300 元， 每年

给付老胡 200 斤玉米和 200 斤小麦， 但由于

经济水平发生变化， 老人的养老支出不断增

长， 调解书中约定的 300 元赡养费已经不足

以满足老人的生活需要， 老胡要求增加赡养

费的请求应予支持。

（摘自人民法院报）

资料图片


